
一、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最高限价（元）

1 移动点标台 个 20 880.00

2 起点站设备 台 2 1,580.00

3 终点站设备 台 2 1,580.00

4 清除/核查站设备 台 2 1,580.00

5 主站设备 台 2 1,700.00

6 LJ手执机 个 25 1,380.00

7 便携式成绩输出设备 台 2 1,980.00

8 个人赛软件 套 1 4,160.00

9 防盗密码锁链 30 30 70.00

10 便携设备箱 个 2 1,000.00

11 点标旗 面 30 45.00

12 训练点标旗 面 30 35.00

13 指北针 个 30 78.00

14 热敏打印纸 卷 40 6.50

15 地图绘制 张 5 3,200.00

16 主站充电USB 个 1 160.29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由北京市体

育局于2008年6月创建的高等体育职业院校。为贯彻关于加快推进体育强

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精神，落实北京市体育发展“十四五”发展规划，结

合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需要。经采购人研究，拟对定向课程需要的定

向器材设备进行采购。

3. 本项目是否接受进口产品

□ 是。

■ 否。

二、 商务要求



1. 项目实施期限：2025年09月01日前完成全部货物的运输、交货及验收工

作。

2. 项目实施范围：采购人指定地点。

3. 售后服务

3.1 整体售后服务要求

3.1.1 在质量保证期内成交供应商须根据采购人要求和成交供应商拟定的售后

服务流程对全部的软、硬件设备及相关的伴随服务提供售后服务。

3.1.2 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的关于售后服务的方案。

3.2 质量保证期

3.2.1 除采购标的一览表和规格、参数要求中另有规定外，本项目所采购全部

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1年。

3.2.2 质量保证期内成交供应商需提供全面、有效、及时的技术支持，并提供

7*24小时的维保响应服务。

3.2.3 在质量保证期内，成交供应商每年应进行两次（含）以上的硬件巡检和

软件升级维护服务。

3.3 免费维保期

3.3.1 除采购标的一览表和规格、参数要求中另有规定外，本项目所采购全部

货物的免费维保期为质量保证期期满后不少于1年。

3.3.2 免费维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应继续为采购人提供检修、应急保障、更换配

件等基本服务，对于需要更换设备或零备件的情况，采购人只提供设备

费或配件费，其他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4 供应商应确保所供设备在质量保证期和免费维保期内，能够由原厂家技

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在所供货物的设计使用寿命期内，确保采购人更

换到原厂、正品的零部件，以确保所供货物在投入使用期间，能够正常

运行。

3.5 本项目的售后服务范围应至少包含成交供应商最终所供的全部软、硬件

以及配套的安装、布线等施工部分。

三、 技术要求

1. 具体规格和参数要求

序号 标的名称 规格。参数要求



1 移动点标台

要求采用手持机和点标台的模式；要求点

标台终身无需维护，无需电池或是其它方

式供电；要求采用金融级芯片水准；防水

，防潮，防腐蚀，使用寿命在10年以上；

可修改站号；外观尺寸：要求轻便，易于

携带，要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提供相

关证明文件。

2 起点站设备

要求可以物理控制出发时间自动取整。取

整时间可以自由设定；要求计时同步精度

0.1秒；打卡速度0.1秒；存储数据5000条

记录；具有软硬件防冲突设置；具备红外

接收功能，可以实现站点功能的改变；防

水，防潮，防震，温度范围-25℃~+80摄

氏度;起到起点计时作用；并对手执机进

行校时。

3 终点站设备

要求计时同步精度0.1秒；打卡速度0.1秒

；存储数据5000条记录；具有软硬件防冲

突设置；具备红外接收功能；防水，防潮

，防震，起到终点计时作用。

4 清除/核查站设备
要求具备快速清除手持机存储信息功能，

清除时间不多于0.5秒。

5 主站设备

要求存储2000个运动员全部比赛数据信

息，可进行离线提取，用于备份和仲裁使

用。

6 LJ手执机

要求手执机自身具备打卡声光提示功能，

用纽扣式2032电池供电至少保证使用1年

以上，要求提供国家权威机构检测报告；

防水，防水，防潮，防腐蚀，温度范围－

25℃～＋75℃；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提

供相关证明文件。

7 便携式成绩输出设备 要求全汉字输出；支持姓名，单位打印输



出；热敏打印方式，打印速度不低于

50mm/s；要求打印机体积小,支持排序打

印;要求40分钟快速充电；待机时间不低

于10小时；要求携带方便（特别适合教学

与训练使用）；

8 个人赛软件

9 防盗密码锁链 软钢丝设计，防脱防滑，牢固耐用。

10 便携设备箱

外观美观大方，坚固耐用。

内设缓冲隔离挡板，防止设备撞击，磨损

。

11 点标旗
按照国际标准设计，采用国旗面料制作，

其免挺括，防水不退色，绳带牢固。

12 训练点标旗
按照国际标准设计，采用国旗面料制作，

其免挺括，防水不退色，绳带牢固。

13 指北针

14 热敏打印纸 用于热敏打印机，无需油墨或墨粉。

15 地图绘制 地图绘制并设计路线，地图打印等。

16 主站充电USB
可以同时完成主站连接打印机和电脑，并

且为主站进行USB口充电。

四、 供货要求

1. 成交供应商拟供的货物均须全部为全新、配套的、未使用过的产品，采

用的是最佳优质材料和第一流的工艺制造而成，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级的产品，并完全符合采购人规定的质量和规格的要求。成交供应商

交货时须向采购人交付对应产品的检验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说明书、安

装使用及维护保养说明书、出厂合格证等技术资料。

2. 成交供应商负责全部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以及协助验收。

3. 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的包装均为货物出厂时原包装，并保证所提供

的货物在装卸、运输和仓储过程中有足够的包装保护，防止货物受潮、

生锈、被腐蚀、受到冲撞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损坏。



4. 成交供应商所供应货物的质量指标不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质量标准的，成

交供应商自行处理并承担由此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

，给予赔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制订详细的供货实施计划、供货流程。

五、 商品包装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财办库〔2020〕123号】通知的要求

，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中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要参

考包装需求标准执行。

1. 商品使用的塑料、纸质、木质等包装材料的环保要求：

1.1 商品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空隙率不大于40％；

1.2 商品包装尽可能使用单一材质的包装材料，如因功能需求必需使用不同

材质，不同材质间应便于分离；

1.3 商品包装中铅、汞、镉、六价铬的总含量应不大于100mg/kg;

1.4 商品包装印刷使用的油墨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应不大于5

％（以重量计）；

1.5 塑料材质商品包装上呈现的印刷颜色不得超过6色，

1.6 纸质商品包装应使用75％以上的可再生纤维原料生产；

1.7 木质商品包装的原料应来源于可持续性森林。

2. 快递包装（主要指快递封装材料，包括封套、胶带、面单、包装袋/箱、

填充物、集装袋、周转箱等）的环保要求：

2.1 快递包装中重金属（铅、汞、镉、六价铬）总量应不大于100mg/kg;

2.2 快递包装印刷使用的油墨中不应添加邻苯二甲酸酯，其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s）含量应不大于5％（以重量计）；

2.3 快递包装中使用纸基材的包装材料，纸基材中的有机氯的含量应不大于

150 mg/kg;

2.4 快递包装中使用塑料基材的包装材料不得使用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邻

苯二甲酸二正辛酯、邻苯二甲酸二（2一乙基）己酯、邻苯二甲酸二异癸

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等作为增塑剂；

2.5 快递中使用的塑料包装袋不得使用聚氯乙烯作为原料，且原料应为单一

材质制成，生物分解率大于60％；



2.6 快递中使用的充气类填充物不得使用聚氯乙烯作为原料，且原料为单一

材质制成，生物分解率大于60％；

2.7 快递中使用的集装袋应为单一材质制成，其重复使用次数应不外于80次

；

2.8 快递中应使用幅宽不大于的生物降解胶带；

2.9 快递包装中不得使用溶剂型胶粘剂；

2.10 快递应使用电子面单；

2.11 直接使用商品包装作为快递包装的商品，其商品包装满足《商品包装政

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即可；

2.12 快递包装产品质量和封装方式应符合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技术指标要求

。

六、 培训

1. 培训整体要求

1.1 成交供应商应有计划的对采购人的业务、维护、操作及管理人员进行培

训。

1.2 成交供应商应为采购人编制培训手册。并在所供货物交货时为采购人提

供全套的中文版使用说明书。

1.3 成交供应商应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根据采购人要求完成培训目标，因

成交供应商的原因导致培训不能按期完成或未达到采购人预期的培训目

标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重新进行培训，所有费用应由供应商承担

。

2. 培训内容要求

2.1 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的关于培训的方案，至少包含培训地点

、培训时间、培训计划等内容，方案应确保采购人的相关人员能顺利的

管理、操作、维护全部软、硬件设备。

2.2 成交供应商应在全部软、硬件验收合格后5个日历日内，派遣技术人员到

达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全部软、硬件的使用及简单维护保养得培训，

直至采购人指定的全部学习人员完全掌握为止，培训时长应不少于五个

工作日。

2.3 成交供应商在培训期间应向采购人提供全套的中文教材。



八、 技术支持服务

1. 技术支持服务整体要求

1.1 在质量保证期和免费维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对于采购人使用方式咨询以

及设备出现的损坏或使用受限的情况，应能做到及时提供足够的技术支

持并及时解决。

1.2 基本要求：成交供应商的技术或维护人员应做到20分钟内响应，包括但

不限于电话、短信、视频指导等途径，并优先提供远程指导。对于远程

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做到2小时内派遣技术人员到达现场采购人指定现场

，且常规问题保证在3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24小时内解决。

1.3 遇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修复工作，需更换同等技术指标设备的问题。

应做到在48小时内更换新的产品，其质量保证期和免费维保期从更换之

日起顺延。

2. 其它技术支持服务：成交供应商应具备通过Email、即时通讯等工具为采

购人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沟通解决方案、维护文档、远程支持、注意事

项等内容。

3. 成交供应商应建立定期电话访机制：定期询问采购人，了解自身服务情

况，开展采购人满意度调查，帮助采购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根据

采购人建议更好的调整技术服务内容。

4. 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详细的关于技术支持服务的方案，服务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服务、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

九、 验收标准

1. 全部软、硬件设备均须严格按采购文件中的实质要求进行供货、安装及

调试。

2. 采购人将按成交供应商的投标响应和承诺的规格、参数、性能等，以及

安装运行状况及服务方案等有关标准，逐条进行验收，达不到要求的视

为验收不合格。对于不合格的部分成交供应商应进行及时调整，待全部

验收完成后，双方签署验收合格单视为完成验收工作。

3. 付款条件

3.1 付款方式



（1） 自完成全部货物的运输、交货及验收工作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成交供

应商可向采购人提出正式的付款申请，并出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采购

人于收到付款申请和合格发票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拨付合同

价款的100%。

（2） 质保金：成交供应商应于收到全部货款后的14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支

付合同价款的10%作为所供货物的质保金。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全部货物1

年质保期内无质量问题，经双方确认后，成交供应商可向采购人提出正

式的付款申请，并出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采购人于收到付款申请和合

格发票后的3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拨付合同价款中剩余的10%。

3.2 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开具符合采购人要求以及国家相关税务规定的正

式发票。由采购人审核确认无误后支付当期应付合同款，成交供应商逾

期提供发票的，或提供发票不符合本合同要求的，采购人不承担逾期付

款违约责任。前述采购人对相关发票的审核确认并不免除成交供应商其

对所开具发票应符合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成交供应商仍需对其所开具的

发票承担法律责任。


